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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函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222號
聯絡人：高傳堯
聯絡電話：(02)27255700#489
傳真：02-27238144
電子信箱：vac058857@mail.vac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0日
發文字號：輔業字第115250039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A51000000A115250039000-1.pdf、A51000000A115250039000-2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會「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津貼發給辦法」及

「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津貼發給辦法作業說明」各乙

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為協助退除役官兵退後穩定就業，本會訂有「促進退除役

官兵穩定就業津貼」相關措施。惟近有退伍教官及學務創

新人員反映未諳規定致影響權益，故請協助轉知所屬有關

同仁知悉規定，以維權益，至紉公誼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基隆市政府教育處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
府教育局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、新竹縣政府教育局、苗栗縣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
政府教育局、彰化縣政府教育處、南投縣政府教育處、雲林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
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屏
東縣政府教育處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、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、臺東縣政府教育處、
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金門縣政府教育處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